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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民事纠纷的管辖问题

主持人: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民事纠纷， 这是值得倡导和肯定的。 但

是在需要打官司时， 许多当事人往往只知道自己想告谁， 却不

知道应当在哪里的法院起诉， 这就涉及民事诉讼的管辖问题。

那么， 法律对于民事诉讼的管辖是如何规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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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法院网” 报道， 近

日，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 合同中双方约定由南昌市青
山湖区人民法院管辖处理， 该院

以青山湖区法院与双方争议无实

际联系为由认定该管辖约定无
效， 最终依法判令被告何某返还

某轮胎经营部货款 20985 元及
逾期利息。

经审理查明， 原告某轮胎经

营部经营范围为轮胎批发兼零售
业务， 近日， 原告诉至法院， 主

张与被告何某之间存在轮胎买卖

关系， 并提交被告何某出具的货
款欠条字据一张， 载明： “今在

某轮胎经营部处购买货物， 欠人
民币 20985 元整。 本欠条约定

于 1 个月内付清 ， 逾期未付 ，

则以欠款的 3%每月计息， 并按
照约定由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

院管辖处理”。 被告何某在该欠
条上均签名捺印， 并书写身份证

号码及电话号码。 后因被告未能

返还上述货款， 原告多次催讨未
果诉至本院， 提出如前诉请。

法院认为， 原被告双方构成
买卖合同关系， 双方虽未签订书

面的买卖合同， 但被告何某向原

告出具的欠条， 载明了拖欠货款
及具体金额， 系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 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考
虑到本地区轮胎行业的交易习惯

及交易方式， 对被告何某拖欠原

告某轮胎经营部货款 20985 元
的事实， 予以认定。 欠条中约定

逾期利息按每月 3%计息， 该标

准偏高， 依法予以调整。

另欠条中约定本案由南昌市

青山湖区人民法院管辖处理， 根
据法律规定，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

择被告住所地、 合同履行地、 合

同签订地、 原告住所地、 标的物
所在地等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的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中， 上述
五个联系点等均不在南昌市青山

湖区管辖范围之内， 上述约定应

属无效。 西湖区法院作为原告住
所地及合同履行地所在法院， 对

本案享有管辖权， 原告选择向西
湖区法院起诉， 并无不当。

据此， 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

决。 判决书宣判后， 原被告均服
判息诉。

法院：管辖约定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时约定应属无效

■链接

协议管辖和移送管辖

潘轶： 基于对当事人意思的

尊重， 《民事诉讼法》 还规定了

“协议管辖”， 即： 合同或者其他

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

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 合同履行

地、 合同签订地、 原告住所地、

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

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 但不

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

辖的规定。

由此可见， 对于管辖的约定

也不能随心所欲， 必须是 “与争

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

院”。

对于法院受理案件后， 发现

不应属于该院管辖的情况， 有当

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和法院主动

移送两种 “纠错” 机制。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当事人在

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 又

针对起诉状的内容进行答辩的， 人

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对管辖异

议进行审查。

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 就案

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 陈述或者反

诉的， 可以认定为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诉

答辩。

而根据 《民事诉讼法》， 人民

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

辖的， 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 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

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 应

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不

得再自行移送。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判例

中也明确， 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管

辖权异议， 且已经应诉答辩， 则视

为当事人接受管辖， 如果法院认为

自己没有管辖权， 应该在被告应诉

前移送相关案件至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 如果被告已经应诉答辩， 即

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 也不

宜再行移送。

对于管辖权的争议， 上级法院

有权进行 “指定管辖”： 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 不能行

使管辖权的， 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

管辖。 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

争议， 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

解决不了的， 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

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 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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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由于在民事诉讼中，

起诉一方是主动的， 被诉一方是被

动的， 为了便利被动应诉的被告一

方， 法律规定民事诉讼以 “原告就

被告” 为原则。

《民事诉讼法》 规定： 对公民

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

住地不一致的， 由经常居住地人民

法院管辖。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

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人民

法院管辖。 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

所地、 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

法院辖区的， 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

辖权。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公民的住

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

地。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

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 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

所地。

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

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

的地方 ， 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

外。

但 《民事诉讼法》 也特别规定了

四种由原告住所地管辖的情况：

下列民事诉讼， 由原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辖； 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

地不一致的， 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

法院管辖：

(一) 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

诉讼；

(二) 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

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三) 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

的人提起的诉讼；

(四 ) 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

讼。

“被告就原告” 的情形中， 实践

中比较常见的是对服刑人员提起民事

诉讼， 比如希望与正在服刑的配偶离

婚， 原告方可以在自己住所地的法院

起诉。

以“原告就被告”为原则

由于在民事诉讼中，起诉一方是主动的，被诉一方是被动的，为了便

利被动应诉的被告一方，法律规定民事诉讼以“原告就被告”为原则。

和晓科： 除了 “原告就被告”

这一基本原则之外 ， 《民事诉讼

法 》 还对合同纠纷 、 保险合同纠

纷、 票据纠纷、 公司纠纷、 运输合

同纠纷、 侵权诉讼、 交通事故、 海

损事故、 海难救助、 共同海损等诉

讼的管辖问题， 专门作了规定。

比如对于合同纠纷， 规定 “因

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被告住所

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于公司纠纷， 规定 “因公司

设立、 确认股东资格、 分配利润、

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公司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于交通事故 ， 规定 “因铁

路、 公路、 水上和航空事故请求损

害赔偿提起的诉讼， 由事故发生地

或者车辆、 船舶最先到达地、 航空

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

法院管辖”。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

诉讼， 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

起诉； 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的， 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

院管辖。

此外， 《民事诉讼法》 还规定了

几种情形下适用 “专属管辖”：

(一 ) 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

讼， 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 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

起的诉讼， 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

辖；

(三) 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

讼， 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

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根据上述规定， 涉及不动产的纠

纷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而

继承遗产纠纷中的主要遗产也往往是

房产， 因此经常也是由不动产所在地

人民法院管辖。

有些诉讼多个法院有管辖权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 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

院起诉。


